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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深圳市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深圳市源兴果品

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海峰、唐淑军、屈海斌、王洋波、梁幸、周春梅、胡祥娜、王有成、卢金炮。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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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妃枇杷鲜果产品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香妃枇杷鲜果产品的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条件。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香妃枇杷鲜果产品的质量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2,4-滴丁酸钠盐等 112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8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胡萝卜素的测定

GB 5009.8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抗坏血酸的测定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T 13867 鲜枇杷果

GB/T 32950 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 896 绿色食品 产品抽样准则

NY/T 1778 新鲜水果包装标识 通则

NY/T 2637 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 折射仪法

NY/T 2742 水果及制品可溶性糖的测定 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 70 号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香妃枇杷

本品种由福建省农科院果树所联合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深圳市农业科技促进中心,前

身之一）和重庆市合川区经作指导站共同育成，2020 年通过全国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为晚

熟优质白肉枇杷新品种，树姿开张，不易落果和皱果，耐热性好，适应性强，果实近圆形或倒卵形，易剥皮，

果肉口感细嫩、化渣、清甜可口、风味浓郁。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ZNB 017-2025

3

3.2 GB/T 13867 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质量要求

4.1 追溯要求

具有承诺达标合格证及追溯相关信息。

4.2 外观要求

4.2.1 果实形状

在果实最佳采收期，果实的形状是近圆形或倒卵形，根据图 1，按最大相似原则确定果实形状。

近圆形 倒卵形

图 1 香妃枇杷鲜果果实形状

4.2.2 果实大小

单果重量按照 GB/T 13867 执行。在果实最佳采收期，选取有代表性果实不少于 20 个，称量果实重量，

计算平均单果重，果实大小分为特级、一级、二级，各等级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香妃枇杷鲜果果实大小等级标准

等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平均单果重量/g ≥55.0 40.0～55.0 ﹤40.0

注：40.0～55.0 表示单果重量达 40.0 g 及 40.0 g 以上至不满 55.0 g，其余类推。

4.3 感官要求

香妃枇杷鲜果的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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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香妃枇杷鲜果感官要求

项目
等 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果形

近圆形或倒卵形，

果形端正，大小均

匀一致

近圆形或倒卵形，果形较

端正，大小基本一致

近圆形或倒卵形为主，允许存在

不影响果实品质的果形变化

果面色泽
橙黄色，色泽鲜艳，

着色均匀，无锈斑

橙黄色，着色较好，锈斑

面积不超过果面的 5%

淡黄色，着色较均匀，锈斑面积

不超过 10%

茸毛 完整 基本完整 部分保留

果面缺陷

无日灼、无裂果、

无萎蔫及其他果面

缺陷

无日灼、无裂果、无萎蔫

及其他果面缺陷

允许有轻微萎蔫，无日灼、无裂

果

损伤
无刺伤、划伤、压

伤、擦伤等损伤

无刺伤、划伤、压伤、擦

伤等损伤

可有轻微刺伤、划伤、压伤、擦

伤等损伤，无新鲜伤

风味
清甜、汁液多、细

嫩、化渣

酸甜适中、汁液多、细嫩、

化渣
酸甜、汁液多、细嫩、化渣

剥皮难易 容易 容易 较易

4.4 营养品质要求

香妃枇杷鲜果的营养品质要求见表 3的规定，其中可食率、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固酸比为必备指标，可

溶性糖、可滴定酸、维生素 C和β-胡萝卜素为参考指标。

表 3 香妃枇杷鲜果营养品质理化指标参考值

理化指标
等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可食率/% ≥70.0 ≥70.0 无要求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3.0 12.0～13.0 11.0～12.0

可溶性糖/（mg/g） ≥60.00 50.00～60.00 ＜50.00

可滴定酸/% ≤0.30 0.30～0.45 0.45～0.60

固酸比 ＞35.0 ＞30.0 ＞20.0

维生素 C/（μg/g） ≥15.0 ≥15.0 ＜15.0

β-胡萝卜素/（μg/100g） ≥60.0 ≥60.0 ＜60.0

4.5 安全要求

香妃枇杷鲜果的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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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妃枇杷鲜果的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和 GB 2763.1 的规定。

4.6 容许度要求

4.6.1 果实均匀度

特级香妃枇杷鲜果同批次内单果果径不得偏差单批次检验结果平均值的 5 %。一级、二级香妃枇杷鲜果

同批次内单果果径不得偏差单批次检验结果平均值的 10 %。

4.6.2 果面色泽

加工、远运和贮藏用的鲜果，其成熟度允许 8 成熟以上，果面色泽要求稍低。

4.6.3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果实成熟期多雨年份，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允许降低 1 个百分点。

4.6.4 等级

特级果营养品质要求 7个理化指标，允许不多于 2个指标不符合表 3的规定，但应符合一级的要求。

一级果营养品质要求 7个理化指标，允许不多于 2个指标不符合表 3的规定，但应符合二级的要求。

5 散果收购评等分级和成件商品验收

5.1 散果收购评等分级

按等级验收，称重后，分别仔细地拣入收购专用的果箱（筐）中，再行取样，评等分级。

5.1.1 取样

当全部果实拣入果箱后，分别按所分等级，在置信度达 95%的条件下，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果实，或随

机抽取样果数不少于 100 个或全部果数的 5%。

5.1.2 评等分级

取出的样品果，按照本标准所列条件，逐个进行检验，依等级分开，凡果形、果面色泽、茸毛、果面缺

陷碍、损伤与风味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该等级规定的，降为相适合的等级。不够二等的果品为等外级。每一级

别果实必须符合该级重量的规定。

5.1.3 取检验样

可在评等分级样果中分取 20 至 40 个果实供营养品质理化和安全指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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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成件商品收购验收

已完成包装的成件商品，在双方交接时，应点清件数，先进行外包装和标志检验，在外包装合格的基础

上，再进行质量和重量验收检测。同品种，同质量等级，同大小级别，同一批交售、调运的枇杷果实，作为

一个检验批次。

5.2.1 取样

取样件数为总件数的 3%至 5%，最少不得少于 3件。500 件以上者，以 15 件为基数，每增 100 件，增抽

1 件。

5.2.2 重量检验

样件取出后，取出所有果实进行称量，记录果实重量。

5.2.3 等级检验

同 5.1.2 评等分级。

5.2.4 取检验样

同 5.1.3 取检验样。

6 检验方法

6.1 追溯要求检验

查看产品或包装是否具有承诺达标合格证及追溯相关信息。

6.2 单果重量检测

6.2.1 主要设备

感量 0.1 g，载重 1000 g 的托盘天平。

6.2.2 方法

将检测样果（至少 20 个），称出总重，计算平均单果重，并称量最大果重与最小果重。

6.3 感官要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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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13867 规定的方法测定。果形、果梗、色泽、损伤等感官性状，果肉色泽和风味及质地均以感

官检验为准。要求参与检验的人感官正常和具有相当的鉴评经验，参与品味的人数应不少于三人，其中至少

一人为专业人员。

6.4 营养品质要求检验

6.4.1 可食率

按 GB/T 13867 的要求，取样(至少 20 个)将果梗剪去与果面齐平后，称量全果重，并将果实各部分分开,

称量果皮、种子、心皮、萼孔等全部不可食部分的重量，以全果重减去全部不可食部分的重量后的值除以全

果重所得的百分比。

6.4.2 可溶性固形物：按 NY/T 2637 方法检验。

6.4.3 可溶性糖：按 NY/T 2742 方法检验。

6.4.4 可滴定酸：按 GB 12456 方法检验。

6.4.5 维生素 C：按 GB 5009.86 方法检验。

6.4.6 β-胡萝卜素：按 GB 5009.83 方法检验。

6.5 安全要求检验

污染物限量按照 GB 2762 规定的检验方法检验，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按照 GB 2763 及 GB 2763.1 规定的检

验方法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同一生产基地、同品种、同规格、同一包装日期的香妃枇杷鲜果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7.2 抽样方法

应按照 NY/T 896 的规定执行，以一个检验批为一个抽样批，抽取的样品应有代表性，应在一个抽样批

的不同部位随机抽取。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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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装上应标明产品名称、商标、质量等级、果实净重、产地、包装日期、生产单位和经销单位名称，

并符合 GB/T 32950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 70 号的规定。标志上的字迹应清晰、完整、准确。

8.2 包装

应符合 NY/T 1778、NY/T 658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 70 号的规定。按同品种、同规格分别包装。

内包装采用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纸盒、塑料小包盒等，应符合 GB 4806.7 的规定要求。外包装箱应坚固抗压、

清洁卫生、干燥、无异味，对产品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有通风气孔。

8.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异味。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运。装卸运输中要注意轻

拿轻放，防止损伤，运输中应减少颠簸，长途运输应采用冷藏运输工具。

8.4 贮存

8.4.1 采收后应根据果实的成熟度和品质情况，及时调运或贮存，在常温下鲜果贮存时间不宜超过 7

天。

8.4.2 不得与其他有毒、有异味、发霉、散热及易于传播病虫的物品混合存放。果实贮存保鲜，不得

使用化学合成食品添加剂。

8.4.3 中期贮存保鲜应采用保鲜包装，经安全有效的杀菌剂处理后，置于 6℃±2℃冷库中贮存。

8.4.4 贮存库码放时不得直接着地或靠墙，码垛不得过高，垛间留有通道，注意防蝇防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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